附件10

2025年血液透析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
传染病防治广西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一、监督检查对象
辖区内独立设置的血液透析中心、医学检验实验室（中心），按100%比例抽查。
二、监督检查内容
血液透析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中心）传染病防治广西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要与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相结合，抽到的单位采取分类监督综合评价方式进行检查（根据业务开展情况，预防接种项可合理缺项）。
三、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将综合评价结果纳入日常管理措施中，与医疗机构不良行为记分、等级评审、校验等相衔接。抽查过程中发现血液透析中心、医学检验实验室（中心）存在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重大案件信息要及时向自治区疾控局报告。
（二）各地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上报数据信息的审核，保证数据信息项目齐全、质量可靠，请辖区设置有独立血液透析中心、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市、县区于2025年11月10日前完成全部抽查任务，并在广西卫生健康执法监督综合管理平台上以“综合评价”形式填报数据信息，并以市为单位于11月20日前将全年工作总结及《2025年血液透析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中心）传染病防治广西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报送自治区卫生监督所，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审核汇总后，于11月25日前报送自治区疾控局。
联系人：自治区卫生监督所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科  张漓
电  话：0771－5311055
邮  箱：gxwsjd5k@wsjkw.gxzf.gov.cn

附表：2025年血液透析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中心）传染病防治广西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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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5年血液透析中心和医学检验实验室传染病防治
广西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市
	监督对象
	辖区
机构数（家）
	抽查机构数
	卫生监督机构数
	存在问题数
	案件数
	警告
家数
	罚款金额（万）

	
	
	
	
	疫情报告（条）

	疫情控制（条）

	消毒隔离制度执行
（条）
	医疗废物处置
（条）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
（条）
	
	
	

	血液透析中心
	
	
	
	
	
	
	
	
	
	
	

	医学检验实验室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bookmark: _GoBack]填报说明：每项存在问题条数可以大于检查机构数。
